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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调查表
     机构详细名称（盖章）：                                  
     上级主管单位名称：                                      
     机构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联系电话：             
     上报时间：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二○○九年十月
填    报    说    明
一、调查目的：掌握全国县属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的年度活动规模、结构和发展水平。
二、调查范围：全国县属的国有所有制独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三、报告期：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四、填报要求
    １．统计报表上报时，必须由本机构负责人签章确认，并盖机构公章。
    ２．要按各报表所规定的指标名称、指标含义、计算方法、分类标准、编号代码等认真填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
    ３．字迹工整，用钢笔填写，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文字用汉字，英文字母用大写。
    ４．填报时，一律取整数。如果数字取整后为零，须填“0”；如某项指标值没有，填“—”；如整个表不发生，请在该表右上方注明“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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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机构概况
	表    号：JG3-01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机构代码
	BA02
	
	
	
	
	
	
	
	
	

	机构详细名称
	BA01
	

	机构通讯地址
	BA03
	

	邮政编码
	BA16
	
	
	
	
	
	
	行政区划代码
	BA04
	
	
	
	
	
	

	联系电话
	BA13
	

	组织机构代码
	BA19
	
	
	
	
	
	
	
	
	—
	
	法人性质
	BA29
	
	1.事业法人 

2.企业法人

	机构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BA07
	
	
	
	按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填写。

	机构的学科领域
	BA08
	
	
	
	按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填写。

	当年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BA23
	            （班次）
	BA21
	（人次）
	  如无，此项须填“0”。

	已创办各类农村科技协作组织个数
	BA22
	
	统计本机构作为主要组织者创办的各类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农村科技组织的个数。如无，此项须填“0”。


机构代码：按《科技统计工作文件》中的“全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代码编制方案”填写。 

行政区划代码：按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07) 以及行政区划变更对照表填写，须填满六位。
组织机构代码：按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填写。
机构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按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的中类代码填写，须填满三位。服务于多个国民经济行业的单位按其最主要的服务行业填写。须填满三位。
机构的学科领域：指本单位从事科技活动的主要学科领域。按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一级学科代码填写，须填满三位。
	表2  人  员
	表    号：JG3-02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 码
	计量单位
	数量

	一、从业人员
	PE1010
	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PE1110
	人
	

	（一）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PE2010
	人
	

	  　   其中：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
	PE2012
	人
	

	       其中：女性 
	PE2013
	人
	

	       其中：科技管理人员
	PE2110
	人
	

	             课题活动人员
	PE2210
	人
	

	             科技服务人员
	PE2310 
	人
	

	其中: 34岁以下
	PE2410
	人
	

	35-44岁
	PE2420
	人
	

	45岁及以上
	PE2430 
	人
	

	（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人员 
	PE4010
	人
	

	（三）其他人员（生活、后勤服务等） 
	PE5010
	人
	

	二、离退休人员总数
	PE3010
	人
	


注意：一个人同时从事两种活动，如既从事科技管理，又进行课题活动，则按其编制填写。如编制属管理人员，就填在科技管理人员内。
平衡关系：PE1010≥PE1110     PE1010≥PE1011    PE2010≥PE2013     PE2010≥PE2011
      PE2010=PE2110+PE2210+PE2310               PE1010=PE2010+PE4010+PE5010 
从业人员：指由本机构年末直接组织安排工作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总数。包括固定职工、国家有编制的合同制职工、招聘人员和返聘的离退休人员。不包括离退休人员和停薪留职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指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技术职称（务）的干部以及从工作实践中提拔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包括已取得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人员和从事与技术管理工作较为密切的党政领导工作的干部。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由从业人员中科技管理人员、课题活动人员、科技服务人员三部分人组成：
    科技管理人员：指院、所领导及业务、人事管理人员。包括：从事科技计划管理、课题管理、成果管理、专利管理、科技统计、科技档案管理、科技外事工作、人事管理、教育培训、财务等与科技活动有关的人员。
    课题活动人员：指编制在研究室或课题组的人员。
    科技服务人员：指直接为科技工作服务的各类人员，如从事图书、信息与文献、测试、试制、咨询、物资器材供应等工作的人员，以及实验室、试验工厂（车间）、试验农场的人员。不包括司机、门卫、食堂人员、医务人员、清洁工、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工作人员，以及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人员。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人员：指主要从事定型产品的批量生产，单位内部招待所、商店、出版印刷等生产经营和对外服务活动的人员。在机构创办的经济实体中的院所编制人员也应包括在内。
　　其他人员：指从业人员中除了从事科技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人员以外的其余人员，包括从事医疗、工程设计、教学培训和生活后勤服务人员等。
    离退休人员总数：指历年由本机构离退休，并在本机构领取离退休费的人员。
	表3  经常费收入
	表    号：JG3-03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 码
	计量单位
	数量

	1、 本年总收入(不含代管经费和转拨外单位经费)
	FI0000 
	千元
	

	（一）科技活动收入
	FI1000
	千元
	

	1.政府资金
	FI1100
	千元
	

	          其中：财政拨款
	FI1101
	千元
	

	承担政府科研项目收入
	FI1102
	千元
	

	2.技术性收入
	FI1200
	千元
	

	其中：来自企业
	FI1210
	千元
	

	3.国外资金
	FI1400
	千元
	

	4.其他资金
	FI1500
	千元
	

	（二）经营收入
	FI2000
	千元
	

	（三）其他收入
	FI3000
	千元
	

	         其中：用于离退休人员的政府拨款
	FI3001
	千元
	

	二、用于科技活动的贷款
	FI1300
	千元
	


平衡关系：FI0000= FI1000+ FI2000+ FI3000     FI1000=FI1100+FI1200+FI1400+FI1500

    科技活动收入：指从各种渠道筹集到的计划用于本单位科技活动的经费，不论来源渠道如何。

政府资金：指由各级政府部门直接拨款或企事业单位利用政府资金委托本机构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所获得的收入。
财政拨款：指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本级财政拨款，含一般预算拨款和基金预算拨款。根据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财政拨款”项目填报。

    技术性收入：指本机构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所获得的非政府资金(毛收入)，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有资金委托本机构开展科学技术活动所提供的资金，由技术开发收入、技术转让收入、技术咨询及服务收入、学术活动和科普活动收入几项合计。
    来自企业：指本机构通过接受企业委托、为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等形式从事科学技术活动而从企业获得的收入。
国外资金：指中国境外的企业、大学、国际组织、民间组织、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提供给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单位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不包括外国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提供的经费。

其他资金：指除上述各项以外的收入。包括：国内外社会和个人赞助、捐赠、投资收益等。

经营收入：指本机构在科研、技术等专业业务活动以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产品（商品）销售收入、经营服务收入、工程承包收入、租赁收入和其他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指开展除科技活动与经营活动以外的各项活动的收入，包括：用于离退休人员的政府拨款。
用于科技活动借贷款：指本机构为开展科技活动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各类借、贷款。不论偿还形式、期限和数额如何，均按当年获得的借、贷款额填报。不包括基本建设贷款。
	表4 经常费支出与固定资产
	表    号：JG3-04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数量

	一、本年内部支出总额（不包括基建投资的支出）
	FE0000
	千元
	

	（一）按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分
	
	
	

	工资福利支出
	FE0100
	千元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FE0200
	千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FE0300
	千元
	

	其他
	FE0900
	千元
	

	（二）按支出的活动性质分
	
	
	

	1.科技活动支出
	FE1000
	千元
	

	其中：人员劳务费（含工资）
	FE1100
	千元
	

	设备购置费
	FE1200
	千元
	

	其他日常支出
	FE1300
	千元
	

	2.经营活动支出
	FE2000
	千元
	

	其中：经营税金
	FE2300
	千元
	

	3.其他活动支出
	FE3000
	千元
	

	二、本年外部支出总额
	FE4000
	千元
	

	     其中：科技活动经费外部支出
	FE4001
	千元
	

	三、固定资产情况
	
	
	

	年末固定资产原价
	AT00
	千元
	

	其中：科研仪器设备
	AT10
	千元
	


平衡关系：FE0000=FE0100+ FE0200+FE0300+FE0900     FE1000=FE1100+FE1200+FE1300    FE2000≥FE2300
          FE4000≥FE4001    

本年总支出：指本机构在本年度内支出的全部经费总和。
工资福利支出：指单位支付给在职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具体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和上述未包括的人员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指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的无偿性补助支出。包括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补贴、助学金和其他未包括在上述科目的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的对应项填报。

商品和服务支出：指单位在开展业务活动中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具体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暧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招待费、福利费、劳务费、就业补助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办公设备购置费、专用设备购置费、交通工具购置费、图书资料购置费及上述科目未包括的日常公用支出。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填报。
科技活动支出：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来自科研渠道以及其他各种渠道的经费实际用于科技活动支出的费用,包括外协加工费。
设备购置费：指本单位使用非基建投资购建费购买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的实际支出额，固定资产指长期使用而不改变原有的实物形态，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主要物资设备。如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验材料和标本以及其他科研设备。

其他日常支出：指本单位用于科技活动除上述以外的支出。例如：用于科技活动的原材料费、水电能源费、差旅费、加工试验费、设备使用费、计算机机时费、资料印刷费等。培训研究生的消耗性支出也一并统计。
经营活动支出：指本机构在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表5  基本建设
	表    号：JG3-05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 码
	计量单位
	数量

	一、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额
	FB00
	千元
	

	按用途分：科研仪器设备
	FB11
	千元
	

	科研土建工程
	FB12
	千元
	

	生产经营土建与设备
	FB13
	千元
	

	生活土建与设备
	FB14
	千元
	

	二、科研基建(FB11+FB12)
	FB20
	千元
	

	按来源分：政府资金
	FB21
	千元
	

	企业资金
	FB22
	千元
	

	事业单位资金
	FB23
	千元
	

	其他资金
	FB24
	千元
	


平衡关系：FB00=FB11+FB12+FB13+FB14    FB20=FB11+FB12= FB21+FB22+FB23+FB24    FB20=FB11+FB12

    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额：指本机构在本年内完成的用货币表示的基本建设工作量。
    科研仪器设备：指本机构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实际完成额中购置的科研仪器设备总值。非科研设备购置不计入此项。
    科研土建工程：指本机构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实际完成额中完成的科研土建工作量（如科研楼、试验用房等）。非科研土建工程 （如住房等）不计入此项。
    政府资金：指在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额中政府拨款的部分。
	表6  科技课题综合情况
	表    号：JG3-06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课  题  类  型
	课题数

（个）
	经费支出内部
	本单位课题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

	
	
	合计

(千元)
	政府资金
	合计

(人年)
	研究人员

	
	编码
	10
	30
	31
	40
	43

	合计
	JI0
	
	
	
	
	

	  试验发展
	JI3
	
	
	
	
	

	  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
	JI4
	
	
	
	
	

	  科技服务
	JI5
	
	
	
	
	


注：本表由课题基本情况表生成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是指为了增进知识(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创造新应用，所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它具备四种基本要素：⑴创造性；⑵新颖性；⑶科学方法的运用；⑷产生新的知识或创造新的应用。

R&D活动的产出：是新的知识(无论是否具有实际应用背景)，或者是新的或具有明显改进的材料、产品、装置、工艺或服务。 
R&D活动的主要特征：在增加知识方面具有创造性，或在知识的应用方面具有新颖性，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不是R&D活动。

R&D活动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⑴基础研究；⑵应用研究；⑶试验发展。
基础研究：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其目的是揭示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而不以任何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目的。
应用研究：也是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它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应用目的。应用研究通常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或知识的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某一具体的、预定的实际目的，确定新的(原理性)方法或途径。
* 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要标志：具有特定的实际应用目的的研究属于后者。
  试验发展：利用从研究或实际经验获得的知识，为产生新的材料、产品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和系统，以及对已产生或建立的上述各项进行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 区分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主要标志：前者主要是为了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后者则是为了开辟新的应用(如新材料或新技术)。
下列活动不属于R&D活动(主要用于支持R&D活动或作为R&D项目组成部分的除外)：

·对已有产品作技术上的微小改变以及外观、色彩、样式等方面的变化；  

·试生产阶段的活动，如工装准备、小批量生产，试运转；

·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及材料、设备、产品的常规检验、测试；

·为社会和公众提供的测试、标准化、计量、计算、质量控制和专利服务；

·地形、地质和水文考察, 资源的调查,天文、气象和地震的日常观察；

·矿产、石油、天然气的常规勘探与开采；

·市场调查、技术服务及市场分析；

·通用数据和资料收集，用运筹学、数学、统计的方法对数据的常规分析；

·系统维护和软件应用,一般的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

·政策调研、评价与咨询，可行性研究。

R&D人员：指本单位人员及外聘研究人员和在读研究生中参加R&D课题的人员、R&D课题管理人员和为R&D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不包括为R&D课题提供间接服务的人员（如生活服务人员），也不包括全年从事R&D活动工作量不到0.1年的人员。

　　R&D全时人员：指本年度从事R&D活动的工作量在0.9年以上(含0.9年)的人员数。
　　R&D非全时人员：指本年度从事R&D活动的工作量在0.1～0.9年之间的人员数。工作量不到0.1年不计在内。
R&D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指全时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与所有非全时人员工作量之和，结果取整数。一个全时人员的折合全时工作量计为1，非全时人员按实际投入工作量进行累加。例如：有两个全时人员(他们的工作量分别为0.9年和1.0年)和三个非全时人员(他们的工作量分别为0.2年、0.3年和0.7年)，则折合为：折合全时工作量＝1+1+0.2+0.3+0.7=3(人年) （四舍五入）。

R&D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按人员工作性质分：先将参加R&D活动的人员按其承担研究工作的工作性质来进行分类，再进行工作量计算。

	表7 R&D活动情况
	表    号：JG3-07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 码
	计量单位
	数量

	一、R&D人员合计
	RD100
	人
	

	其中1： 女性
	RD101
	人
	

	其中2： 高中级职称
	RD102
	人
	

	按学历分：博士毕业
	RD141
	人
	

	硕士毕业
	RD142
	人
	

	本科毕业
	RD143
	人
	

	其他
	RD144
	人
	

	按工作量分：R&D全时人员
	RD110
	人
	

	R&D非全时人员
	RD120
	人
	

	二、R&D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
	RD130
	人年
	

	按工作性质分：研究人员
	RD161
	人年
	

	技术人员
	RD162
	人年
	

	其他辅助人员
	RD163
	人年
	

	三、R&D经费内部支出
	RD200
	千元
	

	按来源分：政府资金
	RD201
	千元
	

	企业资金
	RD202
	千元
	

	事业单位资金
	RD203
	千元
	

	国外资金
	RD204
	千元
	

	其他资金
	RD205
	千元
	

	其中：R&D基本建设费
	RD220
	千元
	

	      其中：土建费   
	RD222
	千元
	

	四、R&D经费外部支出
	RD300
	千元
	

	   其中：对国内科研机构支出
	RD310
	千元
	

	         对国内高等学校支出
	RD320
	千元
	

	         对国内企业支出
	RD330
	千元
	

	         对境外机构支出
	RD340
	千元
	


平衡关系：RD100=RD110+RD120=RD141+RD142+RD143+RD144      RD130=RD161+RD162+RD163 

RD200=RD201+RD202+RD203+RD204+RD205       RD300≥RD310+RD320+RD330+RD340
研究人员：是指从事新知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系统的构想或创造的专业人员及R&D课题的高级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是指通常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参加R&D课题，应用有关原理和操作方法执行R&D任务。他们的活动包括：进行文献检索、从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筛选相关资料；编制计算机程序；进行实验、测试和分析；为实验、测试和分析准备材料和设备；记录测量数据、计算和编制图表；进行统计调查和访谈，及R&D课题的一般管理人员。
其他辅助人员：是指参加R&D课题或直接协助这些课题的熟练工和非熟练技工、秘书和办事人员，这一类还包括所有为R&D课题提供直接服务的财务、人事及行政管理人员。
    R&D经费内部支出：指当年为进行R&D活动而实际用于本机构内的全部支出，应按“全成本核算”的口径进行计算。包括劳务费、其他日常支出、仪器设备购置费、土地使用和建造费等。不包括与外单位合作或委托外单位进行R&D活动而拨给对方的经费支出。

R&D内部支出中的基本建设费：指当年本机构为开展R&D活动，使用基本建设费进行建造、购置、安装、改建、扩建固定资产，以及进行设备技术改造和大修理等实际支出的费用。
R&D经费外部支出：指当年本机构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R&D活动而支付给对方的经费。
	表8  科技产出
	表    号：JG3-08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数量

	一、科技论文与科技著作
	
	
	

	发表科技论文
	OT010
	篇
	

	出版科技著作
	OW100
	种
	

	二、专利
	
	
	

	专利申请受理数
	PT10
	件
	

	       其中：发明专利
	PT11
	件
	

	专利授权数
	PT20
	件
	

	       其中：发明专利
	PT21
	件
	

	有效发明专利数
	PT30
	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PT41
	千元
	

	专利所有权转让与许可收入
	PT42
	项
	

	三、其他产出
	
	件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
	PT51
	项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数
	PT52
	件
	

	植物新品种权授予数
	PT53
	件
	

	软件著作权数
	PT54
	件
	

	新药证书数
	PT55
	件
	


平衡关系：OT010≥OT011    PT10 ≥PT11     PT20 ≥PT21   PT20 ≥PT22      

科技论文：在全国性学报或学术刊物上、省部属大专院校对外正式发行的学报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向国外发表的论文。只统计本单位科技人员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科技著作：指经过正式出版部门编印出版的科技专著、大专院校教科书、科普著作。只统计本单位科技人员为第一作者的著作。同一书名计为一种著作，与书的发行量无关。
    专利申请受理数：指当年本单位向专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被受理的职务专利申请件数。
    专利授权数：指当年由专利管理部门授予本单位专利权的职务专利件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作为专利权人在报告年度拥有的、经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的件数，一项专利多次许可，算一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与许可收入：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而得到的收入。包括当年从被转让方或被许可方得到的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收入，以及利润分成、股息收入等。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被受理登记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件数。

植物新品种权授予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农业、林业行政部门（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被授予植物新品种的项数。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在自主研发或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软件著作权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国家版权局提出登记申请并被受理登记的软件著作权数。

新药证书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并被批准新药证书总数。
	表9  对外科技服务活动
	表    号：JG3-09

制表机关：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全国R&D清查办公室
批准文号：国统制（2009）132号
有效期至：2010 年 6 月

	指标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投入工作量

	参加对外科技服务活动工作量合计
	CT20
	人年
	

	  科技成果的示范性推广工作
	CT21
	人年
	

	  为用户提供可行性报告、技术方案、建议及进行技术论证等技术咨询工作
	CT22
	人年
	

	  地形、地质和水文考察、天文、气象和地震的日常观察
	CT23
	人年
	

	  为社会和公众提供的检验、检疫、测试、标准化、计量、计算、质量控制和专利服务
	CT24
	人年
	

	  科技信息文献服务
	CT25
	人年
	

	  其他科技服务活动
	CT26
	人年
	

	  科技培训工作
	CT27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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